
常环建〔2014〕102号
常德市环境保护局
关于澧县甘溪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扩建年产100万吨水泥粉磨站工程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意见的函

澧县甘溪水泥有限责任公司：

根据你公司《扩建年产100万吨水泥粉磨站工程项目验收监测报告书》的结论、验收组意见及澧县环保局验收预审意见，经研究，现提出以下意见：

一、澧县甘溪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扩建年产100万吨水泥粉磨站工程项目，位于澧县甘溪镇精华寺社区居委会,本项目在现有厂区西侧建设了年产100万吨水泥粉磨站工程，主要建设内容为：新建了熟料库2个，原辅材料库4个，水泥圆库4个、辊压机及球磨机房、水泥圆库4个、辊压机及球磨机房、水泥包装工房、装车机房、高配室及CPS中控室，危废暂存间、机修及零配件仓库等。该项目于2009年9月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与审批（常环建〔2009〕68号）。该工程现已竣工并投入使用，环保设施运行正常，基本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要求。

二、该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519万元，对生产过程中所有的产尘点都配套安装了高效布袋除尘器，共计19台袋式除尘器，且其排气筒的高度符合相关要求，高于本体建筑3米以上；公司原辅材料堆棚、厂区道路附近安装了水龙头等洒水设施、对厂区道路、物料堆场等定期洒水，有效地控制了地面扬尘；新建了危险废物暂存间。成立了有关环境保护管理机构，建立健全了环境保护管理制度、环保设施设备运行维护保养管理制度、环保设施管理操作规程和环境保护岗位工作责任制，基本达到环评批复要求。

三、常德市环境监测站编制的《扩建年产100万吨水泥粉磨站工程验收监测报告书》（常监验字[2013]第20号）表明：

1、废水：循环水池内的废水经沉淀处理后循环使用不外排。

2、环境空气：2个环境空气质量敏感点的可吸入颗粒物浓度值符合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3095-1996）表1中的二级标准限值要求。

3、废气：颗粒物无组织排放浓度监测值符合《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4915-2004）表3中标准限值要求；熟料库、配料车间、辊压机、球磨机、包装机等生产设备的颗粒物有组织排放浓度、单位产品排放量均符合《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4915-2004）表2的标准限值要求。

4、噪声：厂界噪声的昼间、夜间监测值均符合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438-2008）中的2类标准限值；环境敏感点噪声的昼间、夜间监测值均符合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中的2类标准限值。

四、该工程项目审批手续齐备，验收材料齐全，环保措施符合环评批复要求，污染物排放达标，符合验收条件，同意通过竣工环保验收。

要求：

1、进一步规范建设循环水池应急排污口，逐步完善企业南面噪声防护林及围墙建设。

2、对原有渣场应尽快清理。

3、进一步规范企业环境管理，加强企业综合环境整治与事故应急措施，确保各项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。

五、澧县环境保护局负责该项目的日常环境监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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